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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海政办规发〔2020〕10 号

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海原县乡（镇）街道、社区（村）

居委会消防安全工作职责清单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甘盐池种羊场、海城街道办，政府各部门，各

直属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海原县乡（镇）街道、社区（村）居委会消防安全工作

职责清单》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实施。

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11 月 3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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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原县乡（镇）街道、社区（村）居委会
消防安全工作职责清单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消防安全责任制实

施办法》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细则》（修订稿），

进一步明确乡（镇）街道和社区（村）居委会的消防安全工作职责，

特制订本清单。

一、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消防安全工作职责

（一）本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和全面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

工作，政府主要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，分管消防工作的政府负责人

为消防安全工作主要责任人，分管其他业务工作的政府负责人对职

责范围内的消防安全工作承担相应领导责任。

（二）建立消防安全组织，明确专人负责消防工作，制定消防

安全制度，落实消防安全措施。

（三）保障消防工作经费，安排必要的资金，用于公共消防设

施建设和业务经费支出。

（四）根据县消防专项规划，结合本地实际将消防安全内容纳

入乡镇总体规划，并严格组织实施。

（五）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、

志愿消防队，承担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等职能，并开展消防宣传、

防火巡查、隐患查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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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实施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，加强消防宣传和应急疏散演

练。

（七）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，及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，将重

大火灾隐患、区域性火灾隐患和公共消防设施缺失、损坏等情况及

时报告上一级人民政府。

（八）指导社区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，确

定消防安全管理人，制定防火安全公约，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队

或微型消防站，开展防火安全检查、消防宣传教育和应急疏散演练，

提高城乡消防安全水平。

（九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。

（十）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与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要

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，消防安全责任书应当明确消防安全责任主

体、责任范围、责任目标、工作措施、奖惩办法等内容。

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、（七）、

（八）、（十）项职责，并保障消防工作经费。

二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消防安全工作职责

（一）确定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人，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工

作，组织制定防火安全公约，落实消防安全制度。

（二）定期对居民小区、楼、院及其有关公共场所开展消防安

全巡查，指导个体经营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区域联防工作；向消防救

援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发现的火灾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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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根据消防安全需要，建立微型消防站或志愿消防队，开

展群众性自防自救工作，组织村（居）民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，

组织宣传消防安全常识。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责。

社区、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微型消防站，履行消防安

全巡查、灭火救援、消防演练和宣传工作职责。

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30 日印发


